
附件2
2015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及法人证书换证

报送时间安排表

	1月12- 15日
	组织部、宣传部、农工部、人武部、老干局、残联、工商联、总工会、红十字会、妇联、科协、商校、党史办、党校

	1月18-22日
	政府办、科技局、发改委、地震局、财政系统
交运系统、计生委、档案局、团县委

	2月1-5日
	水利系统、人社局、环保局、住建局、国土局、统计局、经信局、临港产业区

	2月15-19日
	文广体局、农委、药监局、公安局、城管局、
司法局、粮食局、盐东水利工程管理处

	2月22-26日
	卫生系统

	2月29-3月4日
	教育系统

	3月7-11日
	乡镇及其他事业机构

	3月14-18日
	数据审核汇总


说明：已列入日程的各主管部门通知其所属事业单位从即日起至本日程安排的规定时间之前登录“事业单位网上登记管理系统”提交《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并在规定时间报送纸质材料到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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